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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金山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细则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制定依据

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金山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推进机制，强化

相关规划落地的制度保障，根据《上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

（2016-2035）》、《上海市金山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（2018-2035）》

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定义

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，充分发挥建筑、

道路和绿地、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、蓄渗和缓释作用，

有效控制雨水径流，实现自然积存、自然渗透、自然净化的城市

发展方式。

第三条 适用范围

金山区行政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，

以及海绵城市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运营及管理活动。

第四条 职责分工

（一）区建管委：统筹推进海绵城市规划建设，负责编制区

级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及重点区域实施方案，负责建设项目海绵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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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指标和要求的确定，负责建设项目海绵方案的前期审批、审图

抽查、施工和验收环节监管，在职责范围内对项目落实海绵城市

建设要求进行审核和监管。

（二）区机管局：指导机关事业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。

（三）区发改委：指导在项目立项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

批阶段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；在各类建设项目可研审批和行政

许可办理中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及专项建设费用。

（四）区教育局：指导学校等教育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

求。

（五）区民政局：指导养老等社会事业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

设要求。

（六）区财政局：负责在各政府投资项目中安排海绵城市建

设年度预算，对海绵城市项目日常运营养护、维护修缮等相关费

用提供保障，研究海绵城市建设措施投入机制等。

（七）区规划资源局：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、土地出让和建

设项目规划审批管理负责事项中统筹落实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要

求。

（八）区生态环境局：提供与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水环境质

量检测数据。

（九）区水务局：指导水务系统项目、住宅雨污混接改造项

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负责监督管理项目调蓄设施设计核定

及实施工作。

（十）区文旅局：指导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、景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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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区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。

（十一）区卫健委：指导医院、卫生等设施项目落实海绵城

市建设要求。

（十二）区体育局：指导体育设施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

求。

（十三）区绿化市容局：指导绿地、公园落实海绵城市建设

要求。

（十四）区房管局：指导小区改造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

求。

（十五）区交通委：指导城市客货枢纽、公交站场、城市道

路、公路等交通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。

（十六）金山气象局：负责提供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所需的

相关气象资料。

（十七）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委会：负责统筹和

协调本辖区内海绵城市建设工作，配合各职能部门开展海绵城市

规划、实施方案、建设评估等工作，落实各类海绵城市项目建设

和协调工作，落实海绵设施的运行、养护工作。

（十八）各直属单位：在本单位负责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中

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落实海绵设施的运行、养护工作。

第二章 规划阶段

第五条 总规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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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山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编时，应将《金山区海绵城市建

设规划（2018-2035）》（以下简称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）中年径流

总量控制率等海绵城市建设控制指标纳入总体规划指标体系；将

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中提出的自然生态空间格局作为区城市总体

规划空间开发管制要素。

各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和修编时，应落实区海绵城市

建设规划中的相关指标。

第六条 控规、专项规划阶段

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修编时，应落实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和

相关要求。

防洪除涝、雨水、污水、绿地、道路交通等相关专项规划，

应与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充分衔接，落实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和相关

指标要求。

第七条 实施方案阶段

区建管委组织各海绵城市建设重点区域编制海绵城市建设实

施方案。针对不同地区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

分类对待，制定海绵城市建设方案和措施。结合不同自然条件、

现状建设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因地制宜推进海绵城市建设。

第三章 项目前期阶段

第八条 立项阶段

（一）政府投资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建议书中阐述海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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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建设适宜性、建设海绵设施必要性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。

（二）企业投资项目，建设单位在备案阶段应明确海绵城市

建设控制指标、建设内容、投资概算。

（三）纳入区重大项目年度投资计划中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原

则上按照海绵城市样板项目标准建设。区发改委应在项目立项阶

段，充分考虑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条件，将相关建设要求纳入项目

批复。

第九条 土地出让或划拨环节

由相关主管部门发起征询，区建管委根据区海绵城市建设规

划及相关实施方案，结合实际情况，明确海绵城市建设指标和要

求。

（一）出让项目，由区规划资源局在招拍挂征询阶段征询建

管委意见，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和规划设计方案。

（二）划拨项目，由区规划资源局在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

环节、发改委在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环节征询建管

委意见，并在规划审批和工可审批中监督落实。

（三）其他项目，由相关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书面征询建管

委意见，作为项目设计条件。

（四）区域整体划拨（或出让）时，建设单位可根据实际情

况对区域内部各地块海绵城市建设指标进行调整，通过内部平衡

达到区域总体建设指标要求，调整方案经区建管委审核批准后执

行。

（五）已划拨（或出让）的建设项目，鼓励通过设计变更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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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内容和要求。

第十条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节

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相关

内容及投资估算。区发改委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阶段，邀

请海绵城市领域专家参加工可评审会，对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及投

资概算进行评审，评审意见作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依据，

将海绵城市建设内容纳入可研报告批复。

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批

项目设计单位应依据区建管委提出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和要

求，按照《上海市建设项目设计文件海绵专篇（章）编制深度（试

行）》以及现行标准规范编制海绵城市设计专篇（章），作为项目

设计方案的一部分，交建设单位。

区规划资源局在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批阶段以行政审批协助

方式就建设单位报批的项目设计方案征询区建管委意见，将审核

意见作为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批的依据之一。

需加快推进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，建设单位书面承诺并经区

建管委同意，海绵城市设计专篇（章）可容缺后补。建设单位应

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海绵城市设计专篇（章）进行审查。

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

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阶段，区建管委应根据项目审批和

海绵城市建设管控的实际需要，选择海绵城市领域专家参加初设

评审会，对海绵城市建设内容进行评审，评审意见作为初步设计

批复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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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施工图审查

各类项目主管单位应要求项目分阶段深化海绵城市设计专

篇，结合施工图设计阶段、主体施工阶段、室外总体阶段深化各

类海绵设施施工图设计。施工图审查单位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

定对海绵城市施工图进行审查，并出具审查意见。海绵城市施工

图可与主体工程施工图一并审查，也可进行专项审查。区建管委

定期抽查项目施工图设计及审查情况。

第十四条 调蓄设施设计及核定

项目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》

（DG/TJ08-2298）和《上海市雨水调蓄设施规划建设导则》的要

求，对项目内雨水调蓄设施进行设计，并对照《上海市水务局关

于下达雨水调蓄设施建设任务的通知》（沪水务〔2021〕533 号）

的要求，结合具体地块方案和排水能力达标要求，对海绵工程中

调蓄容积进行核定，上报区水务局。

第四章 项目建设阶段

第十五条 海绵城市设计深化

各项目主管部门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充分发挥设计在工程建设

中的龙头作用，在建设项目设计过程中不断优化海绵城市专项设

计。在符合相关规划、建设标准要求的基础上，同时应具备技术

方案合理、投资节约、易实施、易维护的特点。

第十六条 施工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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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目主管部门、监管部门应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督促施工单

位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,施工

过程中对施工质量进行自检，对施工质量负责。施工监理单位应

对海绵城市项目施工进行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,加强对海绵城市

设施,尤其是排水管道、溢流井等隐蔽型设施的施工监理,确保施

工单位按照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。监管部门应将海绵

城市建设有关内容纳入质量安全监管范围,严格监督施工单位按

图施工；不符合要求的，应要求按规定限期整改。

第十七条 监测系统

各项目主管部门定期与区建管委互通对区内河湖水系、管网

关键节点、重点排口、项目地块及重点海绵设施等进行实时动态

监测的项目，提供项目基本信息、建成前后情况、监测信息等工

程资料。

第五章 项目验收移交和后期管理阶段

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验收

海绵设施验收纳入主体工程验收或景观绿化工程验收。在组

织现场验收时应书面通知区建管委参加，并提供验收报告。验收

报告应对照设计要求，对海绵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运维机制进行复

核。验收报告、验收意见和整改情况收入竣工验收档案。

第十九条 海绵设施移交维护

项目建成后，运营维护管理单位应按规定建立健全海绵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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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维护管理制度、操作流程及监测手段，配备专人管理。建筑与

小区、道路与广场、公园与绿地、水务系统等各类项目的海绵设

施建成后同主体工程同步移交，并由相应道路、绿化、河道、建

筑小区的管养单位负责维护。小区海绵设施原则上移交给相应小

区的物业管理单位负责维护。

第二十条 监督管理

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管辖范围内海绵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情

况进行监督。区建管委委托专业机构通过检查、抽查、巡查等多

种方式对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内容的专家评审、施工图审查、

施工验收及运行维护等进行指导和监督，并开展区域评估工作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有效期

本细则由自 2023 年 2 月 15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2 月

14 日。


